材料产业部厂房照明节能改造项目

报价说明

一、项目概述

此项目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在满足厂房原照度前提由投标方出资更换产业部下属车间厂房照明灯系统。

二、报价方式

该项目按最大收益率中标形式评标，投标人所需报价为：A节电率、B分享比例。其中：A节电率不得低于40%，集采平台报价填报保留3位小数；B=招标人:投标人,如果4:6分成则集采平台报价填报0.667。评标计算方法为：A×B，计算结果越高代表招标方在合同期收益越多，则最高方中标。

此项目合作期限为6年。

三、付款方式/形式

该项目为合同能源管理方式，改造前由中标单位在厂房照明控制线路处安装电度表和计时器，用于计量该处厂房照明改造前实际用电量和运行时间，从而计算出厂房照明每小时用电量C。测试时间一周。改造后每两个月需计量厂房照明用电量D和运行时间E（执行三方共同抄记）。

实际每两个月节电量F=C×E-D。中标方项目建成投运后，双方以两个月为结算周期，以第二个月的24日为上两个月电费的结算日。付款方式为银承或商承。

发票种类/节点：专票/付款前开等额或全额发票

四、报价事例
1、填报事例：如节电率为60%，招标人和投标人以4:6分享比例分成，则集采平台单价填报如下：

	序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1
	厂房照明节电率A(要求A≥40%，合作期限为6年，以保留3位小数表示)
	个
	1
	0.600
	0.600

	2
	厂房照明节电分享比例B(招标人:投标人，以保留3位小数表示)
	个
	1
	0.667
	0.667

	评标原则：A×B所得结果最高方中标 


2、分享比例对照表
	分享比例

（招标人:投标人）
	报价单价

（保留3位小数）

	1:9
	0.111 

	2:8
	0.250 

	3:7
	0.429 

	4:6
	0.667 

	5:5
	1.000 

	6:4
	1.500 

	7:3
	2.333 

	8:2
	4.000 

	9:1
	9.000 


